
《水浒传》中的家庭档案

唐 冰

家庭档案的定义是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形成的

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音像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历史记

录。以此来衡量，《水浒传》中就有不少家庭档案。在《水浒传》所表

现的时代和《水浒传》产生的时代，图表资料肯定是不多的，要是说

到音像资料，大概只可能有些画像之类，也不可能有影像和声音的

资料，有的只能是文字和其他形式的家庭档案。

一、家庭档案的分类

（一）实物档案。在《水浒传》人物的眼中，最高贵的家庭档案莫

过于柴进家的誓书铁券。

券，古代的契据，常分为两半，双方各执其一。誓书铁券，是封

建帝王颁发给功臣、重臣的一种带有奖赏和盟约性质的凭证，民间

俗称“免死牌”。清人凌扬藻的《蠡酌编》中记载：“其制如瓦，外刻履

历恩数之详，以记其功，中镌免罪减禄之数，以防其过。字嵌以金，

各分左右；左颁功臣，右藏内府，有故则合之以取信。”从中可以看

出，誓书铁券上镌刻着受赐者的履历和功劳，还镌刻着朝廷所赐予

的特权等，最值得注意的是，誓书铁券在铸造之时是一整体，后来

从中剖开，朝廷和受赐者各保存一半，以防假冒。对于誓书铁券的

“铁”，有两种解释：一是誓书铁券是“熔铁铸瓦”，本身就是铁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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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一是誓书铁券本身只是用竹木制成，所谓“铁”，乃是铁定不

移恪守其信之意。《水浒传》中并未描写柴进家的誓书铁券的质地、

形状，当然也无从知道这誓书铁券究竟是铁还是竹木所制。

《水浒传》中写到柴进家，说是“堂悬敕额金牌，家有誓书铁

券”，不管柴家的誓书铁券由什么材料制成，都属于实物档案，都被

主人珍视有加。

（二）法律文书档案。《水浒传》中，家庭档案保存得最好的应该

是宋江家，他家的家庭档案多数是法律文书，这当然和宋江本人是

衙门的书吏有关，他最清楚有关的法律文书的作用，自然也会未雨

绸缪，认真地收藏自家的有关文书档案。

宋江家最重要的家庭档案自然是他杀了阎婆惜后，他父亲拿

出的那份证明宋江忤逆、开除他家籍的“执凭文帖”，这就是一份法

律文书。

在阎婆惜拿到了宋江通梁山的证据之后，提出了三个要求，除

了让宋江交出晁盖、吴用所送的一百两黄金外，还涉及了三份法律

文书：一是要求归还将她典给宋江为妾的文书；二是写下同意她改

嫁张文远的文书；三是要求宋江写下自愿净身出户，放弃为阎婆惜

购置的所有财物的文书。这三份法律文书，第一份将她典给宋江为

妾的文书本是宋江家的家庭档案，如果宋江将此文书还给她，她当

然会将其毁掉。第二和第三份如果宋江写给她的话，她将会严密保

管，将会成为她的家庭档案。

和阎婆惜有着相似命运的还有金翠莲。镇关西在强逼金翠莲

为妾时，是“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就是文书是真的，钱是虚

的，文书上写明的是金翠 莲卖身钱三千贯，实际上金家是“不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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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文”。

林冲被高俅父子陷害发配沧州时，要当着各位邻居的面，写下

休书，任从妻子改嫁，“并无争执”。“当时叫酒保寻个写文书的人

来，买了一张纸来。那人写，林冲说……林冲当下看人写了，借过笔

来，去年月下押个花字，打个手模”，于是，林冲和林娘子离婚的法

律文书就具有了法律效力，这份休书就成了他家的家庭档案。

（三）书信档案。《水浒传》人物的书信来往也不少，像史进和少

华山头领们的通信，当然不会被保存，也就不可能成为史家的家庭

档案。柴进告诉林冲，当时占据梁山的王伦等“与我交厚，常寄书缄

来”，他自恃有誓书铁券护身，也许会将王伦等的信收为家庭档案，

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当时毁掉。

《水浒传》中的蔡京和他的儿子蔡九知府、女婿梁中书之间不

时有书信来往。

通判黄文炳前来拜见蔡九知府时，蔡九知府就告诉他：蔡京写

信“嘱付下官，紧守地方”，蔡京写此信的主要目的是要求蔡九知府

加强防备，虽是父子间的家书，却更多的是公事。更何况蔡京、蔡九

知府父子都是官员，他们的书信来往，哪怕是家书，都会被谨慎保

存，成为他们的家庭档案。

蔡九知府被黄文炳撺掇，审出了宋江题反诗一案后，又被他撺

掇“急急修一封书”，一来让蔡九知府自己在父亲面前显示才能，二

来请示对宋江的处置，蔡九知府采纳了黄文炳的建议，还要在“书

上就荐通判之功，使家尊面奏天子，早早升授富贵城池，去享荣

华”。次日，蔡九知府便派戴宗为他送家书和礼物进京。

梁山在截获蔡九知府处置宋江的家书后，吴用派人骗来了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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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金大坚，伪造了蔡京的回书让戴宗带回，“蔡九知府见了戴宗如

期回来，好生欢喜……亲自接了回书”，这封假信已经是蔡九知府

的家庭档案了，只是因为黄文炳看出了书信上所使用的印章不对，

才被识破。

同样应该成为蔡京家家庭档案的还有梁中书给蔡京的书信：

梁中书派杨志押送生辰纲时，明确地告诉杨志，“这献生辰纲的札

子内，另修一封书在中间，太师跟前重重保你”，受道诰命回来而杨

志出发时，“梁中书付与了札付书呈”，可知梁中书让杨志随带给蔡

京的信中至少包括两项：一是生辰纲的礼单；二是保荐杨志。

宋江发配江州途中，遇到了张横，张横请人写家书托宋江带给

弟弟张顺，这书信，也就成了张家的家庭档案。

二、家庭档案的作用

柴进家的誓书铁券是身份的象征，更重要的是，给他们家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柴家所居村中的酒店老板就告诉林冲，因为有

誓书铁券，“谁敢欺负他”。不但如此，他还成为当时许多触犯法律

之人的保护伞。如宋江杀了阎婆惜后逃亡时，宋清就建议投奔柴

进，他清醒地认识到，此时只有柴进才有能力庇护他们。到达柴家

见了柴进，“宋江便把杀了阎婆惜的事，一一告诉了一遍。柴进笑将

起来，说道：‘兄长放心！便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库的财物，柴进

也敢藏在庄里。’”似乎宋江犯的杀人重罪在他眼中根本不值一提。

这当然都是因为他“家有誓书铁券”才会有恃无恐。柴进自己也曾

在朱仝面前夸口：“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劝赐丹书铁

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

因为柴进家有誓书铁券，当地无人敢去他家撒野，可是到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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俅的叔伯兄弟高廉当知州的高唐州，这誓书铁券并不能保护柴进。

高廉的小舅子殷天锡看上了柴进之叔柴皇城家的花园，要将

柴皇城扫地出门。柴皇城便搬出誓书铁券来压殷天锡，殷天锡不

听，打伤了柴皇城，柴皇城因此卧病不起。柴皇城死后，柴进还认

为，他的官司“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也不怕他”，而且在李逵跳出

来要用大斧砍了殷天锡时，他还说：“你且息怒……他虽是倚势欺

人，我家放着有护持圣旨，这里和他理论不得，须是京师也有大似

他的。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原因就是他手中有誓书铁

券。照理，他在沧州家中出来前往高唐州的时候，就应该随身带上

誓书铁券。

柴皇城死后要用誓书铁券时，柴进才想起：“誓书在我家里，不

曾带得来。”当殷天锡再次来到柴皇城逼他们搬家时，柴进试图用

誓书铁券来压制殷天锡的气焰：“我家也是龙子龙孙，放着先朝丹

书铁券，谁敢不敬！”却拿不出誓书铁券，殷天锡放言：“便有誓书铁

券，我也不怕。”当殷天锡命手下行凶被李逵打死后，柴进自恃“有

誓书铁券护身”，拒绝逃走，被高唐州知府高廉拿到衙门刑讯时，柴

进照样搬出誓书铁券：“放着先朝太祖誓书，如何倒下刑法问我！”

高廉并不买账，喝令手下用刑，结果是，柴进被屈打成招，如果不是

梁山人马相救，柴进就会成为高唐州监狱中的一缕冤魂。

值得注意的是殷天锡和高廉二人对待誓书铁券的态度。殷天

锡平时就仗势欺人，为非作歹，那句他的“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

怕”，只能算是不知天高地厚、为所欲为的纨绔子弟的胡言乱语。高

廉是朝廷官员，当然不敢也不会公开宣称“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

怕”，对方不能拿出誓书铁券正中下怀，于是指责柴进“这厮正是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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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官府”，他对柴进用刑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如果柴进带上了誓书铁券，也不可能避免这场横祸。从殷天锡

和高廉的为人来看，他们绝不可能放过柴进，只不过面对誓书铁

券，他们可能不会这样肆无忌惮，而要用别的方法来达到他们的目

的。柴进没有带上誓书铁券，只是为他们的恶行提供了借口而已。

柴家代代将誓书铁券看成自己的护身符，甚至柴进还自认为

拥有誓书铁券便可以无所顾忌，可是事实上，当他真的需要誓书

铁券来保护自己的时候，那誓书铁券却不能让他避开灾难，誓书

铁券还不及殷天锡、高廉的一句话。这是柴进的悲剧，也是大宋的

悲剧。

和柴进家的誓书铁券在关键时刻不能发挥作用相反，宋江家

的法律文书在关键时刻救了宋家。与阎婆惜相好的张文远一再要

求知县捉拿宋江的父亲宋太公和弟弟宋清到案，阎婆惜的母亲阎

婆也“只管来告，知县情知阻当不住，只得押纸公文，差三两个做公

的，去宋家庄勾追宋太公并兄弟宋清”，宋太公拿出了宋江家籍的

文书，“众公人都是和宋江好的，明知道这个是预先开的门路，苦死

不肯做冤家”，知县也顺水推舟，要“出脱宋江”，张文远却又唆使阎

婆指出“这执凭是个假的”，知县道：“胡说，前官手里押的印信公

文，如何是假的？”虽然如此，知县只好再次派朱仝和雷横去捉拿宋

江的父亲和弟弟，宋家再次用这份法律文书化解了危机。

宋家的这份法律文书能够发挥作用，一是因为他的文书上印

信俱全，是合法的官府法律文件，现任郓城知县就用“前官手里押

的印信公文，如何是假的”来对付阎婆；二是因为他重视收藏与家

庭有关的法律文书，在需要用到的时候，立刻可以取出派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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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两份家庭档案命运相反的，是柴进和宋江所遇者不同。

柴进遇到的是殷天锡和他的姐夫高廉，都是横行不法之辈，最重要

的是，他们必欲置柴进于死地，而宋江所面对的是“却和宋江最好，

有心要出脱他”的上司时文彬，于是，本来该打赢官司的柴进差点

死于非命，本来应该被抓的宋江安然无恙———这就是人治的结果。

虽然结果相反，但这两个官员其实是一丘之貉，都是枉法者。

林冲和林娘子的离婚文书是他的家庭档案，林冲声称写下了

休书就能“去的心稳，免得高衙内陷害”，但有了这份休书后，实际

上他还是不能“心稳”，因为从未觉得自己已和林娘子离婚，这份文

书在他心中并不具备法律效力。火并王伦之后，他想念林娘子，晁

盖当即让他写信派人去接，只是一切都太迟了，林娘子已被高衙内

“威逼亲事，自缢身死”，张教头也“染患身故”。

林冲的休书的关键词是“任从改嫁，并无争执”，如果此时林冲

的妻子林娘子要改嫁，嫁给谁？谁有如此大胆敢抗拒高俅和高衙内

的淫威？即使有人有如此大胆，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尚不能

保护自己的妻子，更有何人能保护她这弱女子？从林娘子自己的意

志来看，她是绝对不愿改嫁高衙内的，只要她还是林冲的妻子。高

衙内的逼婚行为就是强抢有夫之妇，就算他无恶不作，干这样的事

也要有所顾忌。而林冲休妻以后，他的妻子就是自由之身，高衙内

更有理由前来逼婚。可见，如果林冲担心高衙内逼婚，就更不该休

妻。他休妻不但为高衙内逼婚创造了条件，而且是直接把林娘子推

进了虎口。至于他所说的“免得高衙内陷害”，确实像鲍鹏山教授所

说的那样，不是为了让林娘子免受陷害，而是为了撇清自己。

阎婆惜和金翠莲的卖身契是她们法律地位的界定，只要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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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存在，阎婆惜就只能是宋江的妾；而金翠莲被镇关西的妻子赶出

门后，镇关西还能够“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就是

因为手中握有作为家庭档案的金翠莲的卖身文书，金家父女无法

和他争执，只能在酒楼唱曲还债，如果不是鲁达出手，金家父女的

厄运不知到何时才是头。

阎婆惜想要宋江写的“任从我改嫁张三，并不敢再来争执”的

文书，为的是重获自由身，可以成为张文远的妻子；要宋江写下的

不许他日后讨要“我头上带的，我身上穿的，家里使用的”东西的文

书，涉及的是财产的转移，只要宋江写下了文书，这些东西便成了

她的合法财产。

蔡京和他的儿子、女婿的家书中，既有关于财产的内容，如他

儿子蔡九知府和女婿梁中书给他的生日礼物的礼单，还有关于公

事的内容，如“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

的小儿传言，更有他的儿子、女婿为手下讨要官职的内容，真正是

半公半私。

张横给张顺的书信表达的是兄弟之情。

这些家庭档案，每份在主人的眼中都非常重要。

三、家庭档案的形成、保管、转移和时效

柴进家的誓书铁券，是因为他的祖先在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

变之后被迫禅位，赵匡胤所给予的补偿，是皇家赐予的。柴家世代

都将誓书铁券视若珍宝。面对殷天锡的强横，柴皇城虽然提到了誓

书铁券，却拿不出实物。只有当柴进到来后，才“自使人回沧州家中

去取丹书铁券来”，由此可知，誓书铁券在柴家只有一份，只存放在

长房也就是柴进家中，由长房保存。

126



因为宋代“为官容易，做吏最难……又恐连累父母，教爹娘告

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户另居，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来往。却做

家私在屋里”，宋江很早就准备好了与父亲脱离关系的法律文书。

虽然作者没有叙述，但依然可以推测出宋江的这份家庭档案的形

成过程：宋江与父亲、兄弟密谋，让父亲出面，在前任县官任上告了

宋江“忤逆”。宋江号称”孝义黑三郎”，孝名远播，前任知县一定知

道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宋江的手腕非比寻常，取得这份“执

凭文帖”易如反掌。宋太公说“在前官手里告了，在此存照”，可知宋

家有了这份家庭档案后，一直由宋太公亲自收藏、保管。

林冲要写休书时，林冲的丈人张教头坚决不同意林冲休妻，林

冲却逼得他只得同意；林娘子见休书后“一时哭倒，声绝在地……

林冲与泰山张教头救得起来，半晌方才苏醒，也自哭不住。林冲把

休书与教头收了”。不管林冲和他的家人有多少无奈和不愿，这份

休书还是被林冲丈人张教头收了。

比较起写法律文书来，人们在写家书时，就有了较多的随意

性，只要有需要，不拘什么事都可以写。

从蔡京给儿子蔡九知府的家书内容中可知，他是在了解了司

天监“夜观天象，罡星照临吴楚分野之地”的报告和市井小儿的童

谣之后，想到蔡九知府管辖之地正在“吴楚分野之地”，认为有必要

提醒儿子而写了家书；蔡九知府的回信则是被黄文炳撺掇而作；梁

中书为了送生辰纲而呈上了礼单，还附带了推荐押送生辰纲的杨

志的内容。

蔡京的信被蔡九知府认真读过并成了他的家庭档案，而蔡九

知府的家书和礼物在半路被梁山的朱贵所截，没有到蔡京手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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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因为生辰纲被劫，梁中书的信也未到蔡京手中，但这两封书信

本来都应该是蔡京的家庭档案。

梁山在截获蔡九知府处置宋江的家书后，吴用派人骗来了萧

让、金大坚，伪造了蔡京的回书让戴宗带回，“蔡九知府见了戴宗如

期回来，好生欢喜……亲自接了回书”，这封假信已经被蔡九知府

视为家庭档案了，只是因为黄文炳看出了书信上所使用的印章不

对，才被识破，可以想见，蔡九知府会立即将其从家庭档案中清除。

宋江发配江州途中，遇到了张横，张横因为有了能够带信的人

而想到给弟弟写信，而且还要请人代笔，可见他们兄弟平时的书信

往来不可能多，张顺在收到兄长的来信后应会将其珍藏。

为了让打死镇关西的鲁达有个安身之处，收留金翠莲作妾的

赵大官人告诉鲁达，他家早就买来“五花度牒”，也就是和尚的工作

证，当时这也应该算作赵家的家庭档案，鲁达凭此到五台山被剃度

成了和尚鲁智深，这“五花度牒”就转成了鲁智深的工作证和身份

证，他应会随身携带。又因为鲁智深孑然一身，他一个人就可以视

作他的家，这度牒也可以视作他的家庭档案。

武松血溅鸳鸯楼后被通辑，不得已冒用了与他年貌相当的头

陀的身份，当然也要用到这个头陀的度牒：“孙二娘取出这本度

牒，就与他缝个锦袋盛了。教武松挂在贴肉胸前。”从此，这份度牒

被武松收藏，也可视作由不知名头陀的家庭档案变成了武松的家

庭档案。

为了自己的目的，也有人千方百计地想要得到某些家庭档案。

阎婆惜在抓到了宋江的把柄后，要挟宋江将卖身契转给自己，

为的是将其销毁，获得自由身，还要宋江写下同意自己改嫁和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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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给自己的文书。虽然她未能如愿，但可以从中看出，阎婆惜也有

着非常强烈的家庭档案意识，也特别重视与自己有关的法律文书。

家庭档案当然也存在时效。只是，《水浒传》中具有时效性的往

往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实物和文书。

从柴家人的心愿来看，他们是希望自家的家庭档案誓书铁券

能够传之子孙，世世代代庇护柴家。但是，当柴进上山以后，算是

“做下十恶大罪”，朝廷当然不会再承认原来誓书铁券赋予柴家的

特权，誓书铁券自然失效，即使柴进还拥有它，也只能算作一件纪

念品罢了。

阎婆惜的卖身契在她死亡之时失效；金翠莲的卖身契在镇关

西被鲁达打死之后失效。

不管这些家庭档案的时效是长还是短，它们未失效时，都在主

人的家庭生活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本稿由盐城市社科联推荐）

唐 冰，1956年出生。1975年插队，1977年考入盐城师

专。1980年毕业后，当过 10年中学语文教师、20年社会科学杂

志编辑。现供职于盐城市社科联主办的《黄海学坛》编辑部。出

版专著《书里书外话水浒》。

︽
水
浒
传
︾
中
的
家
庭
档
案

129


